
此 乃 要 件  請 即 處 理

閣下如對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立即諮詢 閣下之持牌證券交易商、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專
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之全部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股份售出或轉讓，應立即
將本通函交予買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之銀行、持牌證券交易商或其他代理人，以便轉交買主或承
讓人。

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訂明本通函內容屬獲豁免通函，故於刊發前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並無詳閱前述部分。
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對本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世 界 華 文 媒 體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公司編號：200702000044（995098-A））
（香港股份代號：685，馬來西亞股份代號：5090）

致股東通函內容有關
A部分

建議更新股東授權以進行屬收益
或交易性質之經常性關連方交易

B部分
建議更新股份購回授權、
建議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授權

及重選董事

與上述建議有關的決議案將在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
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假座 (i)星洲媒體集團有限公司，地址為No. 78, Jalan Prof. Diraja Ungku 
Aziz,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及 (ii)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
座15樓舉行之第三十五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連同代表委任表格隨2024/25年度年報
附奉。

股東務請盡早按照其上印列之指示填妥代表委任表格正本，並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 48小
時前，將代表委任表格正本送達 (i)本公司之馬來西亞股份過戶登記處，地址為Unit 32–01, Level 32, Tower A, 
Vertical Business Suite, Avenue 3, Bangsar South, No. 8, Jalan Kerinchi,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或位於Unit G–3, 
Ground Floor, Vertical Podium, Avenue 3, Bangsar South, No. 8, Jalan Kerinchi,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之客戶服
務中心）；或 (ii)本公司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

遞交代表委任表格之最後日期及時限 ： 2025年8月13日上午十時正
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日期及時間 ： 2025年8月15日上午十時正

本通函日期為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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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釋義適用於本通函全文。

「公司法」 指 馬來西亞2016年公司法，經不時修訂及重新制
訂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2024/25年度年報」 指 本公司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報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於財政年度內由全體
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冠榮先生、拿督張啓揚及邱
甲坤先生組成

林嬋麗女士及楊文佳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
員會成員，以代替拿督張啓揚及邱甲坤先生，
分別自2025年4月1日起及2025年6月1日起生效。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馬來西亞證交所」 指 馬 來 西 亞 證 券 交 易 所（馬 來 西 亞 公 司 編 號：
635998-W）

「公司細則」 指 本公司目前生效之公司細則

「中央結算系統」 指 由香港結算設立及營運之中央結算及交收系
統

「翠明」 指 翠明假期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
司

「Cheerhold」 指 Cheerhold (H.K.) Limited，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
之公司

「本公司」 指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200702000044（995098-A）），一間於百慕達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馬來西亞證交所及
香港聯交所雙邊上市

「Conch」 指 Conch Company Limited，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
島註冊成立之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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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具有馬來西亞2007年資本市場及服務法第2(1)
節所賦予涵義，包括協定交易條款當日前6個
月內為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之任
何其他公司之董事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或
控股公司之行政總裁之任何人士

「EA」 指 Evershine Agency Sdn Bhd（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168726-X）

「益思」 指 益 思 私 人 有 限 公 司（馬 來 西 亞 公 司 編 號：
604068-X）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結算」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收購守則」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頒布之公司
收購及合併守則

「Kinta Hijau」 指 Kinta Hijau Sdn Bhd（ 馬 來 西 亞 公 司 編 號：
248170-H）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2025年6月24日，即本通函付印前為確定當中
所載若干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馬來西亞上市規定」 指 馬來西亞證交所主板上市規定（包括可能不時
作出之任何修訂）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Madigreen」 指 Madigreen Sdn Bhd（ 馬 來 西 亞 公 司 編 號：
30580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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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東」 指 具馬來西亞上市規定所賦予涵義，指於一間公
司擁有一股或以上具投票權股份權益之人士，
該股份之數目或該等股份之數目總額為：

(a) 相等於該公司具投票權股份總數 10%或以
上；或

(b) 相等於該公司具投票權股份總數5%或以
上，當中該人士為該公司之最大股東。

就本釋義而言，「權益」具公司法第8節「股份權
益」所賦予涵義。

就建議股東授權而言，大股東（定義見上文）包
括根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0章之釋義，於協
定交易條款當日前六（6）個月內為本公司或其
控股公司附屬公司之任何其他公司之大股東
之任何人士

「馬來西亞收購及合併
 守則」

指 馬來西亞2016年收購及合併守則，連同收購、
合併及強制收購條例（包括不時任何修訂）一併
閱讀

「Momawater」 指 Momawater Sdn Bhd（ 馬 來 西 亞 公 司 編 號：
1033245-V）

「MPH」 指 明報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
司

「MPSB」 指 姆祿報業私人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137647-P）

「南洋報業」 指 南洋報業控股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3245-K）

「南洋報業集團」 指 南洋報業及其附屬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常茂」 指 常茂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6706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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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 指 具馬來西亞上市規定所賦予涵義，包括屬法團
或並非法團（包括信託）之團體

「相關連人士」 指 具馬來西亞上市規定所賦予涵義，就董事或大
股東而言，即屬下列任何類別之人士：

(a) 董事或大股東之家庭成員；

(b) 董事、大股東或董事或大股東之家庭成員
為其唯一受益人之信託之信託人（僱員股
份計劃或退休金計劃之信託人除外）；

(c) 董事或大股東之夥伴或與該董事或大股東
相關連之人士之夥伴；

(d) 習慣於或有義務（無論屬正式或非正式）遵
照董事或大股東之指導、指示或意願行事
之人士或倘該人士為法團團體，則該法團
團體或其董事；

(e) 董事或大股東習慣於或有義務（無論屬正
式或非正式）遵照彼之指導、指示或意願行
事之人士或倘該人士為法團團體，則該法
團團體或其董事；

(f) 董事、大股東及╱或與其相關連人士有權
行使或控制行使於當中具投票權股份所附
帶不少於20%投票權之法團團體；或

(g) 屬關連法團之法團團體。

「建議股東授權」 指 根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0.09段就本集團所
訂立屬收益或交易性質之經常性關連方交易
而建議更新之股東授權，詳情載於本通函A部
分第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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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方」 指 具馬來西亞上市規定所賦予涵義，為董事、大
股東或與該董事或大股東相關連之人士

「RHH」 指 常 青 控 股 有 限 公 司（馬 來 西 亞 公 司 編 號：
356773-H）

「常青（砂）」 指 常青（砂）私人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487227-D）

「常青東南亞」 指 常青東南亞私人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487223-W）

「RHTT」 指 常 青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馬 來 西 亞 公 司 編 號：
156321-W）

「經常性關連方交易」 指 具馬來西亞上市規定所賦予涵義，對本集團日
常營運屬必要並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中進行屬
收益或交易性質之經常性關連方交易

「星洲媒體」 指 星洲媒體集團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98702-V）

「星洲媒體集團」 指 星洲媒體及其附屬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購回授權」 指 建議授予一般授權，允許本公司購回最多達於
股份購回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總數10%之股份

「股份購回決議案」 指 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有關股份購回
授權之建議普通決議案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主要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就公司而言，指有權
行使或控制行使該公司任何股東大會10%或以
上投票權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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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B」 指 TC Blessed Holdings Sdn Bhd（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388652-A）

「庫存股份」 指 本公司所購回並將保留在庫存的股份，具有上
市規則及╱或馬來西亞上市規定所賦予涵義

「德信立」 指 德信立企業私人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057850-M）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 指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

「TTS&S」 指 張道賞父子私人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18223-P）

「TTSE」 指 張道賞企業私人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178305-K）

「TTSH」 指 張道賞控股私人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公司編號：
105159-U）

「%」 指 百分比

貨幣：

「加元」 指 加元，加拿大之法定貨幣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馬幣」及「仙」 分別指馬來西亞令吉及仙，馬來西亞之法定貨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法定貨幣

「新台幣」 指 新台幣，中華民國（臺灣）之法定貨幣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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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世 界 華 文 媒 體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公司編號：200702000044（995098-A））
（香港股份代號：685，馬來西亞股份代號：5090）

董事會： 註冊辦事處：
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非執行董事： 31 Victoria Street
張聰女士（主席） Hamilton HM10

Bermuda
執行董事：
張裘昌先生（集團行政總裁） 馬來西亞註冊辦事處：
黃康元先生 12th Floor, Menara Symphony
廖深仁先生 No. 5, Jalan Prof. Khoo Kay Kim
張怡嘉女士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獨立非執行董事： Malaysia
葉冠榮先生
林嬋麗女士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楊文佳先生 No. 78, Jalan Prof. Diraja Ungku Aziz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香港
柴灣
嘉業街18號
明報工業中心
A座15樓

敬啟者：

A部分 — 建議更新股東授權
以進行屬收益或交易性質之經常性關連方交易

1 緒言

股東已於2024年8月16日批准載於下文第2.5節讓本集團進行經常性關連方
交易之現有股東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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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上文所指授權將於即將舉行之第三十五屆股東週
年大會結束時失效，除非於股東週年大會取得股東權限予以更新。

因此，於2025年5月28日，董事會宣布本公司擬於即將舉行之第三十五屆股
東週年大會徵求股東批准建議股東授權。

本通函A部分旨在向 閣下提供建議股東授權之相關資料及徵求 閣下批
准將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提呈之普通決議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連同代
表委任表格隨本公司2024/25年度年報附奉。

2 建議股東授權之詳情

2.1 馬來西亞上市規定項下之條文

根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0章第10.09段E部分，在符合（其中包括）下列
條件後，上市發行人可就其屬收益或交易性質之經常性關連方交易（對其
日常營運屬必要）徵求股東授權：

(i) 交易乃於日常業務中進行，且條款對關連方而言不較公眾普遍可
獲提供者有利；

(ii) 股東授權每年予以更新，並於財政年度內根據股東授權進行之交
易總值等於或超過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0.09(1)段訂明之限額時，
在年報中披露交易總值；

(iii) 上市發行人就股東授權向股東寄發通函，載列馬來西亞證交所訂
明之資料。通函之草擬本必須連同載列符合該等資料之清單一併
提交馬來西亞證交所；

(iv) 在取得股東授權之大會上，有利益關係董事、有利益關係大股東或
與董事或大股東有利益關係之相關連人士不得就批准該等交易之
決議案表決；倘涉及董事或大股東有利益關係之相關連人士之權益，
該董事或大股東亦不得就批准該等交易之決議案表決。有利益關
係董事或有利益關係大股東須確保彼等之相關連人士放棄就批准
該等交易之決議案表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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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於上市發行人訂立之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之實際價值超出向股東寄
發之通函內所披露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之估計價值10%或以上時，上
市發行人需隨即向馬來西亞證交所公布，並須於其公布中載入馬
來西亞證交所可能規定之資料。

因此，董事會現擬徵求股東批准建議股東授權，建議股東授權將應用
於下文第2.5節所載經常性關連方交易。

2.2 建議股東授權之有效期

建議股東授權經股東批准後，其所賦予權限將由相關普通決議案於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獲批准起生效，並將持續生效至下列最早時限止：

(i) 繼即將舉行之第三十五屆股東週年大會（建議股東授權於會上授出）
後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屆時權限將告失效，惟於股東大會
通過普通決議案更新權限則作別論；

(ii) 適用法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經不時修訂）規定須舉行下屆股東
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或

(iii) 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該權限時。

此後，本公司將於往後每屆股東週年大會徵求股東批准更新權限。

2.3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下列核心業務，其附屬公司
之主要業務則載於本通函附錄二：

(i) 出版、印刷及發行報章、雜誌、電子內容及書籍

(ii) 旅遊及旅遊相關業務

(iii) 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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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連方之類別

建議股東授權將適用於下列類別之關連方：

(i) 董事或大股東；及

(ii) 董事或大股東之相關連人士。

關 連 方 及 涉 及 經 常 性 關 連 方 交 易 之 公 司 包 括TTS&S、RHH、EA、
RHTT、Momawater及Cheerhold。

涉及上述公司之交易類別載於第2.5節。

2.5 經常性關連方交易性質及其估計價值

(A) 現有經常性關連方交易

就本公司根據建議股東授權正擬尋求更新授權之經常性關連方交
易之詳情如下：

關連方 主要活動 交易性質

過往年度致股東
日期為2024年7月18日
之通函所披露
估計價值

自於2024年8月16日
舉行之上屆股東
週年大會日期
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止之
實際交易價值

自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日期2025年8月15日
至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日期止之
估計價值（附註1） 交易方 權益性質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1. TTS&S 設備出租、
投資控股及
農業經營

MPSB向TTS&S（作為業主）
租用位於No. 25, Ground 
Floor, Jalan Kampung Nyabor,  
96000 Sibu, Sarawak, 
Malaysia 
之辦公室（租賃物業面積：
1,200平方呎），月租2,100
馬幣

40 9 21 5 40 9 MPSB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為TTS&S之
大股東兼董事。彼亦為本公司
（MPSB之最終控股公司）之大
股東。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為TTS&S
之董事兼股東。彼為本公司之
大股東。

張聰女士為本公司之股東兼
董事。彼為TTS&S及MPSB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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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方 主要活動 交易性質

過往年度致股東
日期為2024年7月18日
之通函所披露
估計價值

自於2024年8月16日
舉行之上屆股東
週年大會日期
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止之
實際交易價值

自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日期2025年8月15日
至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日期止之
估計價值（附註1） 交易方 權益性質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2. RHH 投資控股 MPSB向RHH（作為業主）
租用多項物業。有關物業
之詳情請參閱附錄三

87 20 54 13 80 19 MPSB 德信立為RHH及本公司之大股
東。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為德信立及
RHH之大股東兼董事。彼亦為
本公司（MPSB之最終控股公司）
之大股東。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為RHH及
本公司之大股東。

張聰女士為RHH及本公司之股
東兼董事。彼亦為MPSB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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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方 主要活動 交易性質

過往年度致股東
日期為2024年7月18日
之通函所披露
估計價值

自於2024年8月16日
舉行之上屆股東
週年大會日期
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止之
實際交易價值

自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日期2025年8月15日
至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日期止之
估計價值（附註1） 交易方 權益性質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3. EA 保險代理及
提供處理服務

享用服務，即MPSB向EA
購買汽車保險

5 1 1 0* 5 1 MPSB 常青（砂）為本公司之股東，並
為EA之大股東。

常茂為常青（砂）之大股東及
本公司之股東。德信立為常青
（砂）及本公司之大股東。

TTSE為常青（砂）之大股東，而
根據公司法，其亦為本公司之
主要股東。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為EA及
本公司（MPSB之最終控股公司）
之大股東。彼亦為常青（砂）、
常茂、德信立及TTSE之大股東
兼董事。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為TTSE
及本公司之大股東，而根據
公司法，彼亦為EA之主要股東。

張聰女士為本公司之股東兼董
事。彼亦為MPSB之董事及EA
之股東。

*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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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方 主要活動 交易性質

過往年度致股東
日期為2024年7月18日
之通函所披露
估計價值

自於2024年8月16日
舉行之上屆股東
週年大會日期
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止之
實際交易價值

自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日期2025年8月15日
至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日期止之
估計價值（附註1） 交易方 權益性質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4. RHTT 旅遊營運商及
旅遊代理

享用服務，即向RHTT訂購
機票

260 61 48 11 210 49 本集團 常青（砂）為本公司之股東及
RHTT之大股東。

常茂為常青（砂）之大股東及
本公司之股東。德信立為常青
（砂）及本公司之大股東。

TTSE為常青（砂）之大股東，而
根據公司法，其亦為本公司之
主要股東。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為RHTT、
常青（砂）、常茂、德信立及
TTSE之大股東兼董事。彼為本
公司之大股東。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為TTSE及
本公司之大股東。彼為RHTT之
股東。

張聰女士為本公司之股東兼
董事。彼為RHTT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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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方 主要活動 交易性質

過往年度致股東
日期為2024年7月18日
之通函所披露
估計價值

自於2024年8月16日
舉行之上屆股東
週年大會日期
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止之
實際交易價值

自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日期2025年8月15日
至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日期止之
估計價值（附註1） 交易方 權益性質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5. Momawater 製造及買賣
飲用水

自Momawater購買飲用水 20 5 6 1 20 5 本集團 Momawater為常豐控股有限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為本公司之
大股東。彼亦為常豐控股有限
公司之主要股東。

千港元 千美元 千港元 千美元 千港元 千美元

6. Cheerhold 管理服務 翠明向Cheerhold提供機票
及住宿安排服務

100 13 551 70 1,200 153 翠明 翠明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及拿督斯里
張翼卿醫生均為本公司之大股
東。

張怡嘉女士為本公司之董事。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及拿督斯里
張翼卿醫生之兄弟之配偶以及
張怡嘉女士之父母為Cheerhold
之最終唯一股東。

*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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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舊有經常性關連方交易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並不擬就過往年度致股東之通函中出現之下
列經常性關連方交易尋求股東批准：

關連方 主要活動 交易性質

過往年度致股東
日期為2024年7月18日
之通函所披露估計價值

自於2024年8月16日舉行
之上屆股東週年大會日期
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止
之實際交易價值

千馬幣 千美元 千馬幣 千美元

CH Yeoh & 

Yiew

法律服務 向本集團提供法律服務 400 94 194 46

附註：

(1) 自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日期 2025年8月15日起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之估計
交易價值乃根據估計當時所得資料、預算及預測計算得出，因此，實際交易
價值或會有變。

(2) 本表之呈列貨幣為馬幣及港元。以美元呈列之補充資料僅供參考用途，並按
每1.00美元兌4.2490馬幣及每1.00美元兌7.8501港元之相同匯率（即馬來西亞
國家銀行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下午五時正所報匯率中位數）作出。

2.6 與先前股東授權有所偏離

Cheerhold及翠明所訂立經常性關連方交易的實際價值與估計價值之間
存在 10%或以上的差異。上述差異詳情已分別於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2月
20日及2025年3月27日的公告中披露。

2.7 關連方結欠及應付之款項

於2025年3月31日，概無結欠及應付本集團之款項超過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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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釐定經常性關連方交易條款之方法及程序

為確保經常性關連方交易經公平磋商進行、按與本集團日常業務慣例
及政策（對關連方而言不比公眾普遍可獲提供者（如適用）有利且本集團認
為不會損害少數股東）一致之交易價及一般商業條款進行，本集團將應用
下列原則：

(i) 購買原料或貨品、接收服務及提供服務將根據商業條款、業務慣例
及政策或其他適用行業標準╱考量其他方面或以成本退還基準按
貨品或服務之現行收費╱價格（於適用情況下包括符合一種或多種
客戶或大規模銷售之優惠率╱價格╱折扣）釐定；

(ii) 提供管理╱支援服務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及

(iii) 物業租約╱租賃╱特許權╱租金須按相同或大致相同物業之現行市
價以商業條款釐定。

至少兩 (2)項與無關連第三方就同類產品╱服務及╱或以相同數量進行
之其他同期交易會於可行情況下用作比較，以釐定關連方所獲提供╱所提
供之價格及條款是否公平合理，以及可否與其他無關連第三方就同類或大
致同類產品╱服務及╱或相同數量所獲提供╱所提供者作比較。

倘若未能取得無關連第三方之報價或可供比較定價，董事會及審核委
員會將倚賴彼等對現行行業標準之市場認知，並以所提供或規定之交易急
切性及效率為大前提，確保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不會對本集團構成損害。

2.9 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之審閱程序

為識別、追蹤及監察經常性關連方交易，本集團已設立及實行下列審
閱程序：

(i) 關連方名單及解釋如何構成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之概要將送交董事
及本集團管理層傳閱，以告知彼等所有該等經常性關連方交易均
須按公平基準以對關連方而言不比公眾普遍可獲提供者有利且不
會損害少數股東之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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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方名單將於經常性關連方交易狀況有變或加入更多經常性關
連方交易時持續更新及供董事及本集團管理層傳閱，或倘經常性
關連方交易狀況並無出現變化，則於任何情況下最少每年更新一次；

(ii) 保存及整理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以供審核委員會審閱；

(iii) 審核委員會須於各季度會議審閱所有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並向董
事會報告及作出必要建議。審核委員會任何成員在其認為適當時
均可要求獲得有關交易之其他資料，包括來自獨立來源或顧問之
資料；

(iv) 年度內部審核計劃應包括對根據建議股東授權訂立之所有經常性
關連方交易之審閱，以確保取得相關批准及符合有關該等交易之
審閱程序。任何偏離情況均會向審核委員會報告；

(v) 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應審閱內部審核報告，確保已遵守為監控經
常性關連方交易而設立之審閱程序，而有關審核應於每季隨季度
業績審核一併進行；及

(vi) 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上述指引及程序，並將在有需要時持
續審閱程序，在彼等認為適當時亦會授權本集團之個人或委員會
代為執行該功能。倘董事會或審核委員會成員於須由董事會或審
核委員會審核之交易中擁有利益（視情況而定），彼將不得參與商討
該交易，並須在董事會或審核委員會就該交易決策時放棄投票。

2.10 授權之限制

本集團內並無有關批准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之特定限制。然而，所有經
常性關連方交易必須獲高級管理層及╱或董事會不時認為根據馬來西亞上
市規定之條文（如有需要）而言屬合適程度之授權人士批准。

為遵守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0.09(1)(a)段，本集團須於錄得以下數字之
較高者時立刻就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作出公布：

(i) 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之代價、資產價值、資金架構或成本為1,000,000
馬幣或以上；或

(ii) 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之百分比率為1%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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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審核委員會之聲明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上文第2.8及2.9節所述程序，並認為：

(i) 本集團訂有充足程序及過程，以及時有序地監察、追蹤及識別經常
性關連方交易，而該等程序及過程會每年進行審閱；

(ii) 程序足以確保屬收益或貿易性質之經常性關連方交易按一般商業
條款公平進行，與本集團日常業務慣例及政策一致；及

(iii) 條款對關連方而言亦不較公眾普遍可獲提供者有利，且不會損害
本公司少數股東之利益。

2.12 披露

根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2項應用指引第3.1.5段，本公司須在年報披
露於財政年度所進行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之交易總值詳情如下：

(i) 所進行經常性關連方交易之類型；及

(ii) 所進行各類經常性關連方交易所涉及關連方之名稱及彼等與本公
司之關係。

取得建議股東授權後，本公司將於各其後財政年度在年報作出以上披露。

3 建議股東授權之理由及益處

建議股東授權之理由及對本集團之益處如下：

(i) 促進與關連方之交易，該交易在本集團之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
公平進行，而有關條款對關連方而言不比公眾普遍可獲提供者有利，
且不會損害少數股東之利益；

(ii) 讓本集團迅速而有效地與關連方進行交易，以滿足供應及╱或提供貨
品及服務之業務需求，有關需求對其日常營運（尤其對時間敏感之業務
需求）而言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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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須保持高度機密性之交易而言，獲得股東事先授權將不可行，因為
其將要求刊發交易之詳情，可能會對本集團之利益造成不利影響，與
其毋須獲得股東授權之競爭者相較，會使本集團處於不利位置；及

(iv) 消除就各項交易作出公告及分別召開股東大會以徵求股東授權之需要，
故大幅節省就各項交易作出公布及召開緊急股東大會而產生之開支、
時間及其他資源，提高行政效率並妥善配置財務及人力資源，以達到
其他企業目標。

4 建議股東授權之財務影響

建議股東授權將不會對股本、股息、資產負債比率、資產淨值、盈利以及董
事與本公司大股東之股權構成任何影響。

5 董事、大股東及彼等之相關連人士之權益

除下文披露者外，概無任何其他董事、本公司大股東及╱或彼等之相關連
人士於建議股東授權中直接及間接擁有任何權益：

(i)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及丹斯里拿督張曉卿均為本公司之大股東。張裘
昌先生及張聰女士均為董事及本公司股東。因此，彼等被視為於建議
股東授權中擁有利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彼等各自於本公司之持
股量如下：

姓名 直接 間接（根據公司法計算）
持有

股份數目 %(7)

持有
股份數目 %(7)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 35,144,189 2.16 253,987,700(1) 15.59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 87,109,058 5.35 1,006,844,190(2) 61.82
張聰女士 2,654,593 0.16 653,320(3) 0.04
張裘昌先生 5,228,039 0.32 — —

(1) 因彼於Conch之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2) 因 彼 於Conch、TTSH、Kinta Hijau、 常 青（ 砂 ）、 德 信 立、 常 茂、TTSE、 益 思、
Madigreen及常青東南亞之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3) 因彼於TCB之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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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TSH、Kinta Hijau、常青（砂）、德信立、常茂、TTSE、益思、Madigreen及
常青東南亞為股東，亦為有利益關係董事及本公司大股東之相關連人
士（「有利益關係之相關連人士」）。彼等被視為於建議股東授權中擁有
利益。彼等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於本公司各自之持股量如下：

名稱 直接 間接（根據公司法計算）
持有

股份數目 %(7)

持有
股份數目 %(7)

TTSH 378,998,616 23.27 — —

Kinta Hijau 129,424,143 7.95 — —

常青（砂） 15,536,696 0.95 — —

德信立 65,319,186 4.01 190,575,768(4) 11.70
常茂 26,808,729 1.65 74,944,004(5) 4.60
TTSE 1,744,317 0.11 151,493,027(6) 9.30
益思 75,617,495 4.64 — —

Madigreen 52,875,120 3.25 — —

常青東南亞 6,532,188 0.40 — —

(4) 因其於Kinta Hijau、TTSE、Madigreen及常青東南亞中擁有權益，故被視為擁有該
等權益。

(5) 因其於Madigreen、常青（砂）及常青東南亞中擁有權益，故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6) 因其於Kinta Hijau、常青（砂）及常青東南亞中擁有權益，故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7) 根據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1,628,799,941股（不包括本公司持有
的25,929,700股庫存股份）計算得出。

有利益關係董事及╱或本公司大股東，即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丹斯里拿
督張曉卿、張聰女士、張裘昌先生及張怡嘉女士，已就參與於董事會之商討及
就建議股東授權放棄並將繼續放棄表決。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丹斯里拿督張
曉卿、張聰女士及張裘昌先生將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就建議股東授權按彼等於
本公司之直接及╱或間接持股量放棄表決。

有利益關係之相關連人士，即TTSH、Kinta Hijau、常青（砂）、德信立、常茂、
TTSE、益思、Madigreen及常青東南亞，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就建議股東授權
按彼等於本公司之直接及╱或間接持股量放棄表決。

此外，有利益關係董事及╱或本公司大股東亦承諾確保彼等之相關連人士
將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就建議股東授權按彼等於本公司之直接及╱或間接持股
量放棄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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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股東授權之條件

建議股東授權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獲得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7 董事之推薦意見

董事會（張聰女士、張裘昌先生及張怡嘉女士除外）經考慮建議股東授權之
各方面後認為，建議股東授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最佳利益。因此，董事會（張聰
女士、張裘昌先生及張怡嘉女士除外）建議 閣下表決贊成將於應屆股東週年
大會提呈有關建議股東授權之普通決議案。

8 股東週年大會

有關就建議股東授權表決之決議案載於與本通函一併寄發之2024/25年度年
報所載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列為特別事項。

與本通函一併寄發之2024/25年度年報隨附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以表決普通決
議案之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上午
十時正假座 (i)星洲媒體集團有限公司，地址為No. 78, Jalan Prof. Diraja Ungku 
Aziz,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及 (ii)香港柴灣
嘉業街 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舉行，以考慮並酌情通過（其中包括）2024/25
年度年報隨附之通告所載特別事項議程項下有關建議股東授權之普通決議案。

9 應採取之行動

倘 閣下未能參與股東週年大會，務請 閣下盡快按照2024/25年度年報隨
附之代表委任表格所印備指示填妥表格，並無論如何須不遲於股東週年大會或
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 (48)小時前，送達 (i)本公司馬來西亞股份過戶
登 記 處， 地 址 為Unit 32-01, Level 32, Tower A, Vertical Business Suite, Avenue 3, 
Bangsar South, No. 8, Jalan Kerinchi,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或位於Unit G–3, 
Ground Floor, Vertical Podium, Avenue 3, Bangsar South, No. 8, Jalan Kerinchi,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之客戶服務中心）；或 (ii)本公司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
地點，地址為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馬來西亞之股東亦可經https://tiih.online 以電子方式遞交代表委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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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資料

股東務請參閱隨附各附錄所載其他資料。

此 致

列位股東 台照

代表董事會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張裘昌
執行董事
謹啟

2025年 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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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世 界 華 文 媒 體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公司編號：200702000044 （995098-A））
（香港股份代號：685，馬來西亞股份代號：5090）

董事會： 註冊辦事處：
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0 

非執行董事：
張聰女士（主席）

Bermuda
執行董事：
張裘昌先生（集團行政總裁） 馬來西亞註冊辦事處：
黃康元先生 12th Floor, Menara Symphony

No. 5, Jalan Prof. Khoo Kay Kim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廖深仁先生
張怡嘉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冠榮先生
林嬋麗女士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楊文佳先生 No. 78, Jalan Prof. Diraja Ungku Aziz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香港
柴灣
嘉業街18號
明報工業中心
A座15樓

敬啟者：

B部分 — 建議更新股份購回授權、
建議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授權及

重選董事

1 建議股份購回授權

於2024年8月16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已獲本公司股東授權，以
購回最多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 (10%)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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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及上市規則，除非有關批准獲更新，上述授權將於
訂於2025年8月15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失效。

本公司已於2025年5月28日宣布，董事會擬徵求股東批准更新股份購回授權。

向 閣下提供有關股份購回授權相關資料之說明函件載於本通函附錄四。

2 建議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授權

此外，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將提呈兩項普通決議案，目的為授予董事 (i)一
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於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不
包括庫存股份）總數10%之股份；及 (ii)擴大該項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方法為
將相當於本公司根據股份購回授權所購回已發行股份總數之股份加入該項授
權內。

3 建議重選董事

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第99(A)條，黃康元先生、張怡嘉女士及葉冠榮先生將
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並合資格重選連任。林嬋麗女士及楊文佳先
生將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第102(B)條退任，並合資格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重
選連任。

提名委員會已根據上市規則及馬來西亞上市規定所載獨立性標準評估及審
閱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葉冠榮先生、林嬋麗女士及楊文佳先生）之獨立性確
認書，並認為彼等仍為獨立人士。提名委員會已考慮上述退任董事之資格、知
識、技能、經驗及多元性，並向董事會推薦上述退任董事以於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向股東提呈重選建議。

在提名委員會推薦下，董事會建議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提呈重選上述所有
退任董事（即黃康元先生、張怡嘉女士、葉冠榮先生、林嬋麗女士及楊文佳先生）
為董事。

擬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重選之董事詳情載於本通函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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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之推薦意見

董事認為，股份購回授權、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授權、擴大發行額外股份之
一般授權及重選退任董事均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最佳利益。因此，董事推
薦 閣下表決贊成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提呈之所有相關決議案。

5 股東週年大會

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以就相關決議案表決之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已於隨本通
函一併寄發之2024/25年度年報附奉。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
上午十時正假座 (i)星洲媒體集團有限公司，地址為No. 78, Jalan Prof. Diraja Ungku 
Aziz,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及 (ii)香港柴灣
嘉業街 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舉行，以考慮並酌情通過（其中包括）(a) 
2024/25年度年報隨附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普通事項議程項下有關重
選董事之普通決議案；及 (b) 2024/25年度年報隨附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
載特別事項議程項下股份購回決議案、有關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授權及擴大發行
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之普通決議案。

6 應採取之行動

倘 閣下未能參與股東週年大會，務請 閣下盡快按照2024/25年度年報隨
附之代表委任表格所印備指示填妥表格，並無論如何須不遲於股東週年大會或
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 (48)小時前，送達 (i)本公司馬來西亞股份過戶
登 記 處， 地 址 為Unit 32-01, Level 32, Tower A, Vertical Business Suite, Avenue 3, 
Bangsar South, No. 8, Jalan Kerinchi,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或位於Unit G–3, 
Ground Floor, Vertical Podium, Avenue 3, Bangsar South, No. 8, Jalan Kerinchi,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之客戶服務中心）；或 (ii)本公司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
地點，地址為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馬來西亞之股東亦可經https://tiih.online 以電子方式遞交代表委任表格。

7 其他資料

股東務請參閱隨附各附錄所載其他資料。

此 致

列位股東 台照

代表董事會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

張聰
非執行主席
謹啟

2025年 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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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聲明

本通函乃遵照馬來西亞上市規定及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集團
之資料。各董事已閱覽及批准本通函，並願就本通函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
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
通函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其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2 以按股數投票方式表決

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及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8.29A段之規定，除主席
以誠實信用的原則做出決定，容許純粹有關程序或行政事宜的決定以舉手方式
表決以外，股東於股東大會所作任何表決必須以按股數投票方式進行。因此，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決議案將以按股數投票方式表決。本公司將根據
上市規則第13.39(5)條及第13.39(5A)條訂明之方式於股東週年大會後就按股數
投票表決結果刊發公布。

3 訴訟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下文披露者外，本集團概無涉及對其財務狀況有
嚴重影響之重大訴訟、索償或仲裁（不論身分為原告或被告），而董事亦不知悉
有針對本集團之任何待決或對本集團構成威脅之法律程序，或有任何事項可能
導致任何或會對本集團之狀況或業務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之法律程序。

(i) 鄭利群（於1986年1月至2015年8月為《明報》前編輯）及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分別於原訟法庭編號2017年第1053號案件中被列為第二及第三被告，
而原告Ma Siu Siu Vivian於2017年5月2日就指控《明報》於2011年5月5日刊
登有誹謗成分之文章提出訴訟。索償聲明於2017年5月2日提交，而抗
辯書於2017年7月26日提交。原告於2017年10月3日就抗辯書提交答覆書，
案件自此懸而未決。

(ii) 上騰制作有限公司於原訟法庭編號2016年第2496號案件中被列為原告，
而Leung Hiu Yan被列為被告，原告於2016年9月27日就原告與被告所訂
立日期為2015年6月1日之藝人管理協議涉及之合約糾紛提出訴訟。於
2017年1月6日，原告因被告未能於指定時限內提交抗辯書而取得針對
被告之非正審判決。於2017年5月16日，被告向法院提交傳票申請，以
駁回非正審判決。原告就該項申請準備答覆書，準備期直至2017年6月
22日為止，並獲延長28日至2017年7月20日。於原告提交答覆書後，法
院就傳票申請排期於2017年11月23日進行聆訊。於2017年11月23日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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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期間，法院駁回日期為2017年1月6日之非正審判決，有關事宜需進
行審訊。雙方已提交時間問卷，而雙方亦先後於2018年6月13日及 30日
嘗試調解惟未能成功。該案件自此暫時擱置。

(iii)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及Lung King Cheong（《明周》前總編）於原訟法庭編號
2013年 第2389號 案 件 中 被 列 為 第 一 及 第 二 被 告，而Cheung Pak Chi, 
Cecilia被列為原告，原告於2013年12月9日就《明周》於2013年9月21日刊
登有誹謗成分之文章提出訴訟。於2016年9月27日，原告提交意向通知書，
表示有意繼續進行訴訟，惟截至本通函日期原告仍未有採取進一步行
動繼續進行訴訟，而有關案件自此暫時擱置。

本公司或本集團已接獲多宗投訴及索償信，部分尚未導致提出訴訟，本公
司相信有關事宜很可能會告一段落。其他事宜涉及已提出之訴訟，惟有關人士
最近並無採取進一步行動，本公司相信，該等訴訟不活躍個案中之原告不大可
能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4 重大合約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緊接本通函日期前兩
年內並無訂立任何屬或可能屬重大的重大合約（並非在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之
合約）。

(i) 於2024年2月28日，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南 洋 報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與
Success Oracle Sdn. Bhd.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位於No. 25, Jalan Industri 
1/1, Rawang Integrated Industry Park, 48000 Rawang, Selangor, Malaysia在兩塊
永 久 業 權 土 地 上 興 建 之 四 層 高 辦 公 大 樓 及 單 層 廠 房，總 代 價 為
25,500,000馬幣（相當於約6,001,400美元（按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匯率
計算）），惟須受限於現有租約及協議規定之其他條款。

5 備查文件

下列文件於本通函日期至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止期間內任何平日（公眾假期
除外）之一般辦公時間內，在 (i)本公司的馬來西亞註冊辦事處，地址為12th 
Floor, Menara Symphony, No. 5, Jalan Prof. Khoo Kay Kim, Seksyen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及 (ii)本公司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地址為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可供查閱：

(i) 本公司之章程大綱及公司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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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公司截至2024年3月31日及2025年3月31日止過去兩個財政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自上一份經審核賬目刊發以來最近期之未經審
核業績；

(iii) 2024/25年度年報；及

(iv) 本附錄「訴訟」各段所指之訴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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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根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日期及地點

實繳已發行╱
註冊股本 實際股權 主要業務

%

本公司於香港之附屬公司

翠明假期有限公司 1987年1月13日；
香港

1,000,000港元 100.00 提供旅遊及與旅
遊有關服務

翠明假期（北美）
 有限公司

1993年6月1日；
香港

2港元 100.00 投資控股

Holgain Limited 1992年2月11日；
香港

20港元 100.00 物業投資

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1964年11月26日；
香港

10,000港元 100.00 提供印刷服務

WAW Creation Limited 2015年8月7日；
香港

1港元 100.00 提供創意及市埸
推廣方案

共創媒體有限公司 1994年9月29日；
香港

101港元 73.01 雜誌廣告及經營

世華網絡廣告有限公司 2002年3月27日；
香港

100港元 73.01 媒體經營

明報網站有限公司 1994年3月24日；
香港

2港元 100.00 暫無業務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12月11日；
香港

1港元 100.00 數碼多媒體業務
及書籍出版

明報集團有限公司 1964年11月26日；
香港

1,000,000港元 100.00 投資控股及提供
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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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日期及地點

實繳已發行╱
註冊股本 實際股權 主要業務

%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 1991年5月2日；
香港

1,650,000港元 73.01 出版及發行雜誌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1987年5月26日；
香港

2港元 100.00 出版及發行報章
及期刊以及經營
多媒體業務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6年9月16日；
香港

10港元 100.00 出版及發行書籍

上騰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3日；
香港

10港元 58.41 電影製作及藝人
管理

上騰制作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7日；
香港

4,000,003港元 58.41 藝人及活動管理

亞洲週刊有限公司 1993年11月25日；
香港

9,500港元 100.00 出版及發行雜誌

本公司於馬來西亞之附屬公司

中國報有限公司 1947年5月15日；
馬來西亞

3,931,052馬幣 100.00 出版報章及提供
印刷及廣告服務

光明日報私人
 有限公司

1984年10月26日；
馬來西亞

4,000,000馬幣 100.00 暫無業務

Malaysia Daily News 

 Sdn Bhd

1968年11月20日；
馬來西亞

2,499,934馬幣 100.00 暫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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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日期及地點

實繳已發行╱
註冊股本 實際股權 主要業務

%

姆祿報業私人
 有限公司

1985年3月29日；
馬來西亞

500,000馬幣 100.00 發行報章及提供
編輯及廣告服務

南洋報業控股
 有限公司

1958年7月23日；
馬來西亞

79,466,375馬幣 100.00 出版及發行報章
及雜誌、投資
控股及出租物業

Nanyang Press 

 Marketing Sdn Bhd

1963年9月4日；
馬來西亞

1,000,000馬幣 100.00 暫無業務

南洋商報私人
 有限公司

1965年9月23日；
馬來西亞

60,000,000馬幣 100.00 出版報章及期刊

星洲互動私人
 有限公司

2000年5月31日；
馬來西亞

25,000,000馬幣 100.00 投資控股

星洲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

1983年3月15日；
馬來西亞

151,467,497馬幣 100.00 出版及發行報章
及雜誌、提供印刷
服務、經營多媒體
業務、出租物業及
籌辦活動

本公司於香港及馬來西亞境外之附屬公司

北京萬華共創廣告有限
 公司 (ii)

2005年5月2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50,000,000元 73.01 經營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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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日期及地點

實繳已發行╱
註冊股本 實際股權 主要業務

%

Charming Holidays 

 (Canada) Inc.

1990年10月23日；
加拿大

15,000加元 100.00 暫無業務

翠明假期控股
 有限公司

2012年8月15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美元 100.00 投資控股

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

2007年8月30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港元 100.00 投資控股

Delta Tour & Travel 

 Services (Canada), Inc.

1987年11月25日；
加拿大

530,000加元 100.00 提供旅遊及與
旅遊有關服務

Delta Tour & Travel 

 Services, Inc.

1981年3月9日；
美利堅合眾國

300,500美元 100.00 提供旅遊及與
旅遊有關服務

First Collection Limited 1994年12月21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美元 100.00 投資控股

Media2U (BVI) 

 Company Limited

2004年1月2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美元 73.01 投資控股

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2007年10月24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港元 100.00 投資控股

明報企業有限公司 2008年9月29日；
開曼群島

1美元 100.00 投資控股

Ming Pao Finance 

 Limited

1991年1月24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0美元 73.01 特許商標

Ming Pao Holdings 

 (Canada) Limited

1993年1月22日；
加拿大

1加元 100.00 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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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日期及地點

實繳已發行╱
註冊股本 實際股權 主要業務

%

Ming Pa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1991年1月23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00美元 100.00 暫無業務

Ming Pao Investment 

 (Canada) Limited

2007年3月16日；
加拿大

1加元 100.00 投資控股

Ming Pao Newspapers 

 (Canada) Limited

1993年1月4日；
加拿大

11加元 100.00 出版及發行報章
及期刊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2005年3月11日；
開曼群島

400,900港元 73.01 投資控股

One Media Holdings 

 Limited

2004年1月16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200美元 73.01 投資控股

Polyman Investment 

 Limited

2013年1月2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港元 73.01 投資控股

深圳市世華網絡服務
 有限公司 (ii)

2012年11月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1,000,000元 100.00 提供資訊科技
服務

Sinchew (USA) Inc. 2012年8月31日；
美利堅合眾國

200美元 100.00 出租物業

天達企業有限公司 2011年3月17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美元 73.01 投資控股

Sueur Investments 

 Limited

1989年12月20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美元 100.00 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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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日期及地點

實繳已發行╱
註冊股本 實際股權 主要業務

%

台灣萬華媒體有限公司 2015年9月4日；
台灣

1,000,000新台幣 73.01 出版雜誌

Tronix Investment 

 Limited

2013年1月2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港元 73.01 投資控股

Yazhou Zhoukan 

 Holdings Limited

2001年1月15日；
英屬維爾京群島

12,000港元 100.00 投資控股

附註：

(i) 所有公司分別在其註冊成立地點營業，惟翠明假期控股有限公司、Comwell Investment 
Limited、First Collection Limited、Media2U (BVI) Company Limited、Media Chines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明報企業有限公司、Ming Pao Finance Limited、Ming Pa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One Media Holdings Limited、
Polyman Investment Limited、 天 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Sueur Investments Limited、Tronix 
Investment Limited及Yazhou Zhoukan Holdings Limited則主要在香港營業。

(ii) 有關附屬公司以全外資企業形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iii) PT Sinchew Indonesia為一間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該公司已於
2022年1月25日開展股東自願清盤。

(iv) 世華多媒體有限公司為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該公司已於2023年10月25日
開展股東自願清盤。

(v) 生活出版社有限公司為一間於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該公司已於2024年7月
11日開展股東自願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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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錄截列MPSB向RHH（作為業主）租用之物業如下：

物業位置 物業類型
租用物業

面積 月租
（平方呎） （馬幣）

1. Lot 235–236, Kemena Commercial 
Centre, Jalan Tanjung Batu, 
97000 Bintulu, Sarawak, Malaysia.

辦公室 1,728 1,500

2. Lot 9950, No. 103, Ground Floor & 
2nd Floor, RH Commercial Centre, 
Lorong Lapangan Terbang 1, 
932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辦公室 2,400 3,800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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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錄為根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及上市規則規定而提供之說明函件，以
向 閣下提供相關資料，並供 閣下考慮批准本公司購回於股份購回決議案獲
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總數最多達10%之股份之建議。

1 建議更新股份購回授權之詳情

董事會建議徵求股東重續授權，購回於股份購回決議案獲通過當日已發行
股份總數最多達10%股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1,654,729,641股，而本公
司購回並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之股份數目為25,929,700股股份。待通過股份購
回決議案後，假設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前並無進一步發行或購回股份，本公司
可購回股份之最高數目為或將為 (i)根據上市規則第10.06(1)(c)條不超過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10%（不包括本公司購回並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之股份），或 (ii)倘根
據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2.09段購回或持有之股份總數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10%，則本公司不得購回其自身股份或持有其任何自身股份作為庫存股份（以
較嚴格者為準）。在此情況下，由於馬來西亞上市規定較上市規則嚴格，因此本
公司可購回股份之最高數目為139,543,264股。

股東授出之股份購回授權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股份購回決議案
獲通過後即時生效，並於下列時限前（以最早發生者為準）繼續具有全面效力：

(a) 通過股份購回決議案後，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屆時股份
購回授權將告失效，惟於該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無條件或按條
件重續該項授權則作別論；

(b) 適用法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經不時修訂）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或

(c)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作出修訂。

建議更新股份購回授權並不強制規定本公司購買其自身股份之責任，而將
允許董事會於上述期間內隨時行使本公司權力購買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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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獲購回股份之實際數目、涉及每項購回之資金總額及購回之資金將取決
於股市之市場狀況及氣氛以及本公司之財務資源。

倘本公司根據股份購回授權購回任何股份，所購股份可註銷或保留為庫存
股份，或以兩者合併方式處理。倘所購股份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董事會可 (a)
將股份作為股息分派予股東；(b)根據馬來西亞證交所相關規則在市場上轉售
股份或任何股份；(c)為僱員股份計劃之目的或根據僱員股份計劃轉讓股份或
任何股份；(d)轉讓股份或任何股份作為購買代價；(e)註銷股份或任何股份；或(f)
以馬來西亞證交所及其他相關當局不時允許之其他方式進行交易。

倘任何庫存股份存放於中央結算系統以待在香港聯交所轉售，則本公司將
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其不會行使任何股東權利或收取任何權利（倘該等股份
以本公司自身名義登記為庫存股份，則將根據適用法律暫停）。該等措施可能
包括董事會批准 (i)本公司不會（或將促使其經紀不會）就存放於中央結算系統之
庫存股份向香港結算發出任何指示，以於股東大會上投票；及 (ii)就股息或分派
而言，本公司將自中央結算系統提取庫存股份，並於股息或分派之記錄日期前
以其自身名義將其重新登記為庫存股份或註銷該等股份。

將庫存股份作為股息分派可用作減少本公司之保留溢利。本公司將遵守馬
來西亞上市規定、上市規則及公司法，立即就董事會處置所購股份之決定向馬
來西亞證交所、香港聯交所及相關當局發出公布。

根據公司法第127(8)條，倘該等所購股份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其不得賦予：

(a) 出席會議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且任何聲稱行使有關權利之行為均屬
無效；及

(b) 收取股息及本公司資產之其他分派（不論現金或其他形式）（包括本公司
清盤時之任何資產分派）之權利。

根據公司法第127(9)條，倘該等所購股份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在計算本公
司股份或某類別股份之百分比時，不得因任何原因將上述庫存股份考慮在內，
在該條文一般性不受限制的情況下，有關原因包括任何法律條文或公司章程或
馬來西亞上市規定中有關實質性持股、收購、通知、要求召開會議、會議法定
人數及會議決議案投票結果之規定。



附 錄 四  股 份 購 回 授 權 之 說 明 函 件

– 38 –

儘管如此，公司法第127(11)條規定，所購股份不得用於阻止：a）就庫存股份
配發所購股份作為已繳足股款之紅股；或b）將庫存股份拆細或合併。

2 股份購回之資金

購回股份時，本公司僅可動用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公司細則及百慕達
1981年公司法（經不時修訂）規定合法用作該等用途之資金。百慕達1981年公司
法規定，購回股份應支付之資金或僅可以該等股份之已繳足股本撥資，或自本
公司可用作派付股息或分派之資金撥資，或以按此目的發行新股份之所得款項
撥資。百慕達1981年公司法亦規定，購回股份應支付之溢價僅可以本公司可用
作派付股息或分派之資金支付，或自本公司購回股份前之股份溢價賬撥付。

董事會建議，根據股份購回授權撥出不超過本公司保留溢利及╱或股份溢
價賬之最高資金作購回股份之用，惟須遵守公司法以及於購回時有關當局頒布
之任何現行法律、規則、法規、指令、指引及規定。根據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
財政年度之最新經審核財務報表，本公司之保留溢利及股份溢價賬分別約為
125,801,000美元及54,664,000美元。

根據股份購回授權，購回股份之資金須為內部產生資金及╱或對外借貸，
其比例僅在其後視乎內部可用資金、將購回股份之實際數目及其他相關成本因
素而定。倘本公司決定動用對外借貸，本公司將確保擁有充裕財務資源償還該
等借貸，且對外借貸預期不會對本公司現金流量構成任何不利影響。

3 股份購回授權之裨益╱原因

股份購回授權讓本公司在建議授權期間，在董事會認為合適且符合股東利
益時，運用財務資源盈餘購回股份。此舉可穩定在香港聯交所及馬來西亞證交
所買賣股份之供求，從而於有需要時支持股份基本價值。

股份購回授權能有效減少附帶表決權及參與權之股份數目。因此，計算本
公司每股盈利時，本公司之盈利將除以已減少之股份數目。按照（其中包括）股
份現行市價計算，每股盈利增加或帶動股東於本公司之投資價值相應提升。



附 錄 四  股 份 購 回 授 權 之 說 明 函 件

– 39 –

4 股份購回授權潛在不利影響

股份購回授權預期不會為本集團及股東帶來任何潛在重大不利影響。

股份購回授權一經落實，將減少本集團之財務資源。此舉可能使本集團無
法把握將來之投資機會及╱或獲得將該等資金存放於計息工具所產生之任何收
入。股份購回授權亦可能減少以現金股息形式向股東分派之財務資源。

然而，董事會將審慎實行股份購回授權，顧及本公司及其股東之利益。

5 股份購回授權影響

5.1 已發行股本

倘所購回股份註銷，則股份購回授權將減少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總數。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股份購回授權對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備考影響闡述
如下：

股份數目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已發行股份數目 1,654,729,641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庫存股份 (25,929,700)
根據股份購回授權可能購回之股份最高數目 (139,543,264)

 

根據股份購回授權購回及註銷股份最高數目後之 
已發行股份（包括本公司保留之庫存股份） 1,489,256,677

 

為免生疑問，倘本公司購回股份並將其作為庫存股份持有，則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總數將不會減少。

5.2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股份購回授權對本公司資產淨值之影響，將視乎購回價及所購回股份
數目而定。倘購回價高於購回時每股股份綜合資產淨值，股份購回授權將
減少每股股份綜合資產淨值。相反，倘購回價低於購回時本公司每股股份
綜合資產淨值，股份購回授權將增加每股股份綜合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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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盈利

對本公司及本集團盈利之影響，視乎購回價、購回股份數目及購回之
實際資金成本或本集團利息收入損失而定。本公司購回之股份可持作庫存
股份或予以註銷，因此，每股盈利淨額可能會有所增加。

5.4 營運資金

股份購回授權可能減少本集團撥作營運之資金，其數額視乎購回股份
之購回價及實際數目而定。本公司之現金流量將隨最終購回之股份數目及
股份購回價相應減少。

5.5 股息

假設建議股份購回授權獲全面執行，而股息數額維持於歷史水平，由
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數目減少，建議股份購回授權將提高本公司股息率。

本公司已就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宣派以下股息：

每股面值
0.1港元之
普通股每股
美仙股息率

中期股息 0.10美仙 已於2025年7月8日派付
 

5.6 董事及主要股東持股情況

目前並無任何董事或（據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其緊密聯繫
人士擬根據股份購回授權向本公司出售任何股份。

目前並無任何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馬來西亞上市規定及上市規則）已
知會本公司，倘股份購回授權獲股東批准，彼等有意向本公司出售股份，
亦無承諾不會出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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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股份購回授權獲全面行使，而所有購回股份獲註銷，並假設本公司
將向董事及主要股東以外之股東購回股份，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股份購
回授權對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股東持股情況之備考影響如下：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全面行使股份購回授權後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股份數目 %(9) 股份數目 %(9) 股份數目 %(10) 股份數目 %(10)

董事 (7)

張聰女士 2,654,593 0.16% 653,320(1) 0.04% 2,654,593 0.18% 653,320(1) 0.04%

張裘昌先生 5,228,039 0.32% — — 5,228.039 0.35% — —

黃康元先生 83 —* — — 83 —* — —

主要股東 (8)

TTSH 378,998,616 23.27% — — 378,998,616 25.45% — —

Conch 253,987,700 15.59% — — 253,987,700 17.05% — —

Kinta Hijau 129,424,143 7.95% — — 129,424,143 8.69% — —

丹斯里拿督張曉卿 87,109,058 5.35% 1,007,078,756(2) 61.83% 87,109,058 5.85% 1,007,078,756(2) 67.62%

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 35,144,189 2.16% 253,987,700(3) 15.59% 35,144,189 2.36% 253,987,700(3) 17.05%

德信立 65,319,186 4.01% 131,168,460(4) 8.05% 65,319,186 4.39% 131,168,460(4) 8.81%

TTSE 1,744,317 0.11% 129,424,143(5) 7.95% 1,744,317 0.12% 129,424,143(5) 8.69%

Seaview Global Company Limited — — 253,987,700(6) 15.59% — — 253,987,700(6) 17.05%

* 可忽略

附註：

(1) 彼因所持TCB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2) 彼 因 配 偶 權 益 以 及 所 持TTSH、Conch、Kinta Hijau、TTSE、 益 思、 德 信 立、
Madigreen、常青（砂）、常青東南亞及常茂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3) 彼因所持Seaview Global Company Limited及Conch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4) 其因所持TTSE及Kinta Hijau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5) 其因所持Kinta Hijau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6) 其因所持Conch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該等權益。

(7) 上述本公司董事權益乃根據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
置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聯繫人士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權益登
記冊所載資料編製。

(8) 上述本公司主要股東權益乃根據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存置之權益及淡倉登記冊所載資料編製。

(9) 根據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1,628,799,941股（扣除本公司持有之
25,929,700股庫存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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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據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1,489,256,677股（扣除本公司持有之
25,929,700股庫存股份以及根據股份購回授權最多可購回之股份數目139,543,264股）
計算。

6 公眾持股量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公眾股東持有約472,231,570股股份，而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不包括庫存股份）之公眾持股量約為28.99%。

假設本公司悉數行使股份購回授權，且股份乃自公眾股東購回，公眾持股
量將根據股份購回授權減至約22.34%。

就此，董事會將行使本公司權力，根據股份購回授權，遵守於購回期間生
效之馬來西亞上市規定、上市規則及百慕達法例購回股份，包括遵守馬來西亞
上市規定及上市規則項下之公眾持股量規定。誠如上市規則及馬來西亞上市規
定所要求，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總數至少25%必須於任何時間
由公眾人士持有。

董事已確認，本通函所載有關股份購回授權之說明函件載有上市規則第
10.06(1)(b)條規定之資料，且本附錄之說明函件及建議股份購回授權均無任何
異常之處。

7 香港收購守則及馬來西亞收購及合併守則涵義

由於股份購回授權原意並非觸發任何主要股東及與其行動一致人士責任，
根據香港收購守則或馬來西亞收購及合併守則，作出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董
事會將確保僅購回該等股份數目，以免觸發香港收購守則或馬來西亞收購及合
併守則規定。就此，董事會在根據股份購回授權購回股份時，會特別留意規定。
董事並無得悉，根據股份購回授權購回任何股份，將引致香港收購守則或馬來
西亞收購及合併守則所規定之任何後果。董事會有合理理據相信，獲授股份購
回授權並不會觸發遵守香港收購守則或馬來西亞收購及合併守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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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事、主要股東及彼等之相關連人士之權益

除因股份購回授權而使董事及主要股東之持股百分比增加外，並無任何董
事及╱或主要股東及彼等之相關連人士於股份購回授權中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
權益。

9 股份歷史價格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過去十二 (12)個月，在香港聯交所及馬來西亞證交
所買賣股份之每月最高價及最低價如下：

最高價 最低價
香港

聯交所
馬來西亞
證交所

香港
聯交所

馬來西亞
證交所

（港元） （馬幣） （港元） （馬幣）

2025年6月（截至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0.210 0.110 0.208 0.100
2025年5月 —* 0.115 —* 0.100
2025年4月 0.209 0.120 0.199 0.100
2025年3月 0.200 0.120 0.180 0.110
2025年2月 0.198 0.125 0.198 0.110
2025年1月 0.211 0.125 0.197 0.115
2024年12月 0.202 0.125 0.180 0.115
2024年11月 0.201 0.135 0.170 0.120
2024年10月 0.240 0.140 0.190 0.125
2024年9月 0.225 0.135 0.200 0.125
2024年8月 0.225 0.135 0.200 0.125
2024年7月 0.249 0.145 0.210 0.125
2024年6月 0.203 0.145 0.157 0.120

（資料來源：香港聯交所及馬來西亞證交所）

* 於2025年5月，股份並無在香港聯交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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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購回╱回購股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十二 (12)個月（即2024年6月25日至2025年6月24日），
本公司已購買58,436,300股股份、註銷32,506,600股股份及以庫存股份方式保留
25,929,700股股份。有關詳情如下：

於馬來西亞證交所購回之股份 於香港聯交所購回之股份

日期
購回

股份數目

已付
每股股份
最高價格

已付
每股股份
最低價格

已付
總購買價

每股股份
平均價格

購回股份
數目

已付
每股股份
最高價格

已付
每股股份
最低價格

已付
總購買價

每股股份
平均價格

馬幣 馬幣 馬幣 馬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2024年6月25日 1,740,600 0.135 0.130 227,278 0.131 — — — — —
2024年6月26日 2,500,000 0.135 0.135 337,500 0.135 — — — — —
2024年6月27日 58,900 0.135 0.135 7,952 0.135 189,000 0.203 0.203 38,367 0.203
2024年6月28日 786,600 0.140 0.135 106,441 0.135 — — — — —
2024年7月1日 2,184,600 0.140 0.135 294,971 0.135 — — — — —
2024年7月2日 2,010,000 0.140 0.135 271,400 0.135 2,000 0.210 0.210 420 0.210
2024年7月3日 870,000 0.140 0.135 117,550 0.135 200,000 0.212 0.212 42,400 0.212
2024年7月4日 623,500 0.140 0.135 84,298 0.135 — — — — —
2024年7月5日 560,000 0.140 0.135 75,900 0.136 — — — — —
2024年7月9日 788,400 0.140 0.135 107,434 0.136 — — — — —
2024年7月10日 400,000 0.140 0.140 56,000 0.140 — — — — —
2024年7月11日 1,701,000 0.140 0.135 231,640 0.136 — — — — —
2024年7月12日 642,600 0.140 0.135 86,801 0.135 — — — — —
2024年7月15日 2,439,900 0.140 0.135 329,987 0.135 — — — — —
2024年7月16日 400,000 0.140 0.140 56,000 0.140 176,000 0.230 0.230 40,480 0.230
2024年7月17日 686,500 0.140 0.135 95,452 0.139 269,000 0.230 0.230 61,870 0.230
2024年7月18日 320,000 0.140 0.140 44,800 0.140 180,000 0.232 0.232 41,760 0.232
2024年7月19日 2,100,000 0.140 0.135 284,000 0.135 168,000 0.232 0.232 38,976 0.232
2024年7月22日 3,800,000 0.135 0.130 495,500 0.130 — — — — —
2024年7月23日 2,900,000 0.135 0.130 379,000 0.131 — — — — —
2024年7月24日 1,810,000 0.140 0.135 244,355 0.135 100,000 0.228 0.228 22,800 0.228
2024年7月25日 1,300,000 0.135 0.135 175,500 0.135 — — — — —
2024年7月26日 600,000 0.135 0.135 81,000 0.135 — — — — —
2024年8月30日 — — — — — 106,000 0.205 0.205 21,730 0.205
2024年9月3日 — — — — — 29,000 0.208 0.208 6,032 0.208
2024年9月23日 300,000 0.130 0.130 39,000 0.130 27,000 0.219 0.200 5,738 0.213
2024年9月27日 — — — — — 10,000 0.225 0.225 2,250 0.225
2024年10月2日 — — — — — 102,000 0.225 0.225 22,950 0.225
2024年10月3日 300,000 0.130 0.130 39,000 0.130 1,000 0.225 0.225 225 0.225
2024年10月4日 — — — — — 212,000 0.226 0.220 47,868 0.226
2024年10月7日 — — — — — 2,000 0.225 0.225 450 0.225
2024年10月9日 200,000 0.135 0.135 27,000 0.135 45,000 0.237 0.228 10,602 0.236
2024年10月10日 — — — — — 1,000 0.228 0.228 228 0.228
2024年10月14日 300,000 0.135 0.135 40,500 0.135 — — — — —
2024年10月16日 300,000 0.135 0.135 40,500 0.135 — — — — —
2024年10月17日 100,000 0.135 0.135 13,500 0.135 — — — — —
2024年10月22日 300,000 0.135 0.135 40,500 0.135 — — — — —
2024年10月25日 — — — — — 81,000 0.235 0.230 18,730 0.231
2024年12月2日 550,000 0.125 0.125 68,750 0.125 1,500,000 0.185 0.180 271,838 0.181
2024年12月3日 — — — — — 500,000 0.181 0.180 90,250 0.181
2024年12月4日 503,700 0.125 0.125 62,963 0.125 196,000 0.185 0.180 35,592 0.182
2024年12月5日 700,000 0.125 0.125 87,500 0.125 7,000 0.185 0.185 1,295 0.185
2024年12月6日 200,000 0.125 0.125 25,000 0.125 110,000 0.188 0.186 20,480 0.186
2024年12月9日 300,000 0.125 0.125 37,500 0.125 — — — — —
2024年12月10日 200,000 0.125 0.125 25,000 0.125 — — — — —
2024年12月12日 200,000 0.125 0.125 25,000 0.125 10,000 0.195 0.195 1,950 0.195
2024年12月13日 500,000 0.120 0.120 60,000 0.120 — — — — —
2024年12月16日 635,500 0.120 0.120 76,260 0.120 — — — — —
2024年12月17日 301,000 0.125 0.120 36,125 0.120 — — — — —
2024年12月18日 501,000 0.125 0.120 60,125 0.120 — — — — —
2024年12月19日 800,000 0.120 0.120 96,000 0.120 — — — — —
2024年12月20日 600,000 0.120 0.120 72,000 0.120 — — — — —
2025年1月2日 500,000 0.120 0.120 60,000 0.120 70,000 0.203 0.203 14,210 0.203
2025年1月3日 310,000 0.120 0.120 37,200 0.120 — — — — —
2025年1月6日 300,000 0.120 0.120 36,000 0.120 — — — — —
2025年1月7日 620,000 0.120 0.120 74,400 0.120 — — — — —
2025年1月8日 400,000 0.120 0.120 48,000 0.120 — — — — —
2025年1月9日 300,000 0.120 0.120 36,000 0.120 — — — — —
2025年1月10日 310,000 0.120 0.120 37,200 0.120 — — — — —
2025年1月13日 700,000 0.120 0.120 84,000 0.120 — — — — —
2025年1月14日 400,000 0.120 0.120 48,000 0.120 — — — — —
2025年1月15日 300,000 0.120 0.120 36,000 0.120 — — — — —
2025年1月16日 300,000 0.120 0.120 36,000 0.120 324,000 0.200 0.200 64,800 0.200
2025年1月17日 510,000 0.120 0.120 61,200 0.120 79,000 0.211 0.210 16,615 0.210
2025年1月20日 400,000 0.120 0.120 48,000 0.120 — — — — —
2025年1月21日 300,000 0.120 0.120 36,000 0.120 400,000 0.208 0.204 81,868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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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馬來西亞證交所購回之股份 於香港聯交所購回之股份

日期
購回

股份數目

已付
每股股份
最高價格

已付
每股股份
最低價格

已付
總購買價

每股股份
平均價格

購回股份
數目

已付
每股股份
最高價格

已付
每股股份
最低價格

已付
總購買價

每股股份
平均價格

馬幣 馬幣 馬幣 馬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2025年1月22日 100,000 0.120 0.120 12,000 0.120 1,494,000 0.204 0.198 296,872 0.199
2025年3月3日 389,000 0.115 0.115 44,735 0.115 — — — — —
2025年3月4日 1,185,500 0.115 0.110 134,905 0.114 50,000 0.180 0.180 9,000 0.180
2025年3月5日 430,000 0.115 0.110 49,050 0.114 — — — — —
2025年3月6日 200,000 0.115 0.115 23,000 0.115 — — — — —
2025年3月7日 300,000 0.115 0.115 34,500 0.115 — — — — —
2025年3月10日 471,500 0.115 0.115 54,223 0.115 — — — — —
2025年3月11日 300,000 0.115 0.115 34,500 0.115 — — — — —
2025年3月12日 520,000 0.115 0.115 59,800 0.115 — — — — —
2025年3月14日 300,000 0.115 0.115 34,500 0.115 — — — — —
2025年3月17日 500,000 0.115 0.115 57,500 0.115 — — — — —
2025年3月19日 350,000 0.115 0.115 40,250 0.115 — — — — —
2025年3月20日 300,000 0.115 0.115 34,500 0.115 — — — — —
2025年3月25日 500,000 0.115 0.115 57,500 0.115 — — — — —
2025年3月26日 417,500 0.115 0.115 48,013 0.115 — — — — —
2025年6月4日 469,000 0.105 0.105 49,245 0.105 — — — — —
2025年6月6日 400,000 0.110 0.110 44,000 0.110 — — — — —

11 所需批准

股份購回授權須待股份購回決議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獲股東批准後，方
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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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根據公司細則及馬來西亞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建議於應屆股東週年
大會上重選及留聘之董事詳情：

1. 黃康元先生，馬來西亞公民，57歲，於2021年7月1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
行董事。彼為集團行政委員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彼為星洲媒
體及南洋報業的董事。

黃先生於1992年畢業於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獲頒傳媒（榮譽）學士學位後，
並於同年加入本集團。彼於星洲媒體展開其職業生涯，並於1997年出任
高級經理及於2006年擔任總經理。彼於2010年擔任集團市場總監一職，
一年後成為星洲媒體的執行董事。彼目前負責監督本集團於馬來西亞
的業務拓展及多元化發展。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過去三年，黃先生並無於其他公眾上市公司擔任
任何董事職務，彼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
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亦無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定義，黃先生於83
股股份中擁有個人權益。

黃先生與本公司訂有委任函，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
為期兩年。黃先生獲委任為董事，須根據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黃先生收取之酬金將參考彼之經驗及於本
公司之職責釐定。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支付予黃先生之
酬金總額為143,000美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亦無其他
須予披露之資料，彼現時╱過去並無牽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段
至第13.51(2)(v)段條文之任何規定須予披露之任何事項，亦無任何與彼
重選有關而須提呈股東注意之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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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怡嘉女士，新加坡公民，40歲，於2021年7月1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
董事。她是集團行政委員會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她現為明報報
業有限公司之行政總裁，並為MPH和WAW Creation Limited之董事。

張女士於2011年加入本集團。她在業務拓展、媒體業務、銷售及市場推
廣及企業管理等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她一直參與發展數碼業務，包括
WAW數碼創意及製作部門以及Power Up電子商務平台，致力完善本集
團於香港之媒體服務。張女士畢業於澳洲墨爾本大學，持有商業學學
士（經濟及管理）學位及文學士（藝術史及政治）學位。

她是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及拿督斯里張翼卿醫生之侄女、張聰女士
之堂妹及張裘昌先生之遠房親戚。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及拿督斯里
張翼卿醫生均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此外，張聰女士和張裘昌先生均
為本公司之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過去三年，張女士並無於其他公眾上市公司擔任
任何董事職務，彼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
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亦無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定義，張女士並無
擁有任何股份權益。

張女士與本公司訂有委任函，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
為期兩年。張女士獲委任為董事，須根據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張女士收取之酬金將參考彼之經驗及於本
公司之職責釐定。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支付予張女士之
酬金總額為134,000美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亦無其他
須予披露之資料，彼現時╱過去並無牽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段
至第13.51(2)(v)段條文之任何規定須予披露之任何事項，亦無任何與彼
重選有關而須提呈股東注意之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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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冠榮先生，中國公民，64歲，於2021年7月1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他是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他於1984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前稱香港理工學院），持有會計專業
文憑。他是香港會計師公會及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葉先生擁有逾35年會計及審計經驗。葉先生於1985年加入香港羅兵咸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於1993年成為合夥人。他於2019年7月自香港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退任。於2019年8月，葉先生加入馮氏集團，旗
下包括利豐有限公司（曾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馮氏 (1937)管
理有限公司及利亞零售有限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股份
代號：0831））。葉先生現為馮氏集團之集團首席財務官。

葉先生曾於監管機構及商會擔任多個重要職務。葉先生於2003年至
2009年擔任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成員，並於2008年至2014年擔任香港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之證監會雙重存檔事宜顧問小組委員。葉
先生現為收購及合併委員會與收購上訴委員會成員，以及自2024年1月
1日起為香港商界會計師協會前會長。他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
東省委員會委員及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副會長。

葉先生現為PAO Bank Limited（前稱平安壹賬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及
壹賬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壹賬通」）（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股
份代號：OCFT）及香港聯交所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6638））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PAO Bank Limited為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成員
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過去三年，葉先生並無於任何其他公眾上市公司
擔任任何董事職務，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
他職務。

葉先生已向本公司發出年度獨立性確認書，且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已根
據上市規則第3.13條及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01段所載之獨立性標準進
行評估及審閱。葉先生與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
股東概無任何關係。董事會亦不知悉任何或會影響葉先生作出獨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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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之情況，並信納彼具備履行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所需之品格、誠信、
獨立性及經驗，且相信彼將能夠就本集團事務維持獨立觀點。董事會
認為彼為獨立人士。

董事會認為，葉先生具備多元化且全面的會計及審計經驗，可為董事
會貢獻寶貴的專業知識、持續性及穩定性，因而對董事會有利，而彼因
對本公司透徹了解而作出的貢獻及寶貴見解，將使本公司獲得極大裨
益。董事會認為，彼將繼續對董事會作出有效貢獻。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定義，葉先生並無
擁有任何股份權益。

葉先生與本公司訂有委任函，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
為期兩年。葉先生獲委任為董事，須根據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葉先生收取之酬金將參考彼之經驗及於本
公司之職責釐定。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支付予葉先生之
酬金總額為38,000美元。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其他須促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之事項，亦無其他
須予披露之資料，彼現時╱過去並無牽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段
至第13.51(2)(v)段條文之任何規定須予披露之任何事項，亦無任何與彼
重選有關而須提呈股東注意之其他事項。

4. 林嬋麗女士，馬來西亞公民，64歲，於2025年4月1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彼為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
員。林女士於1983年取得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法律學士學位。彼於1984年
獲英國中殿律師學院認許為大律師，並於1985年獲認許為馬來亞高等
法院辯護律師及律師。

現時，林女士在彼自身位於馬來西亞檳城之律師事務所Messrs. Lim 
Seang Lee & Associates執業，為客戶提供企業及商業事務方面之服務，包
括監管合規、勞動及僱傭，以及草擬相關文件。彼擁有39年之法律執業
經驗，在公司法、商法、銀行法及土地法方面擁有豐富之法庭經驗，特
別是在股東糾紛以及合約及財產糾紛等領域。

目前，林女士為馬來西亞上市公司PBA Holdings Berhad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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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過去三年，林女士於並無於其他公眾上市公司擔
任任何董事職務，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
職務。

林女士已向本公司發出獨立性確認書，且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已根據上
市規則第3.13條及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01段所載之獨立性標準進行評
估及審閱。林女士與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
概無任何關係。董事會亦不知悉任何或會影響林女士作出獨立判斷之
情況，並信納彼具備履行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所需之品格、誠信、獨立
性及經驗，且相信彼將能夠就本集團事務維持獨立觀點。董事會認為
彼為獨立人士。

董事會認為，林女士具備多元化且全面的法律經驗，可為董事會貢獻
寶貴的專業知識、持續性及穩定性，因而對董事會有利，而彼因對本公
司透徹了解而作出的貢獻及寶貴見解，將使本公司獲得極大裨益。董
事會認為，彼將繼續對董事會作出有效貢獻。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定義，林女士並無
於任何股份中擁有權益。

林女士與本公司訂有委任函，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
為期兩年。林女士獲委任為董事，須根據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林女士將收取的薪酬為每年23,000美元，有
關金額乃經參考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責任、本公司之表現及現行市況
後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亦無其他
須予披露之資料，彼現時╱過去並無牽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段
至第13.51(2)(v)段條文之任何規定須予披露之任何事項，亦無任何與彼
重選有關而須提呈股東注意之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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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文佳先生，馬來西亞公民，67歲，於2025年6月1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彼為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
員。楊先生持有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商業研究學士學位，主修會計。
彼自1984年起為澳洲及紐西蘭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並為馬來西亞會
計師公會會員。楊先生為一名專業特許會計師。彼於1984年加入馬來西
亞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安永」），並於1996年獲認許為合夥人，其後於
2002年起擔任安永東馬辦事處之管理合夥人，直至2018年退任為止。彼
在鑒證、企業復甦及企業融資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曾擔任東馬及西馬
主要公眾及非公眾上市公司之首席審計合夥人，當中覆蓋多個行業。

於2008年至2015年，楊先生曾在安永全球及區域網絡擔任各種管治及
諮詢職務。於2013年至2015年，彼亦曾在安永之最高管治層級 — 全球
管治╱諮詢委員會中任職。

目前，楊先生為馬來西亞上市公司KKB Engineering Berhad及常成控股有
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亦為星洲日報基金會（一個進行慈善活動
之基金會）之信託人及Global Shepherds Berhad（一間致力於社會及慈善事
業之擔保有限公司）之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過去三年，楊先生於並無於其他公眾上市公司擔
任任何董事職務，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
職務。

楊先生已向本公司發出獨立性確認書，且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已根據上
市規則第3.13條及馬來西亞上市規定第1.01段所載之獨立性標準進行評
估及審閱。楊先生與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
概無任何關係。董事會亦不知悉任何或會影響楊先生作出獨立判斷之
情況，並信納彼具備履行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所需之品格、誠信、獨立
性及經驗，且相信彼將能夠就本集團事務維持獨立觀點。董事會認為
彼為獨立人士。

董事會認為，楊先生在商業及財務管理、風險管理、企業管治及監督職
責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及專業知識，將對董事會有所裨益。隨著楊先生
近期獲委任，董事會相信，楊先生憑藉其財務背景角度，透過其獨立判
斷、建議及客觀意見，能夠為本公司的策略、政策及表現作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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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定義，楊先生並無
於任何股份中擁有權益。

楊先生與本公司訂有委任函，任期自2025年6月1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
楊先生獲委任為董事，須根據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
任及重選連任。楊先生將收取的薪酬為每年23,000美元，有關金額乃經
參考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責任、本公司之表現及現行市況後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亦無其他
須予披露之資料，彼現時╱過去並無牽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段
至第13.51(2)(v)段條文之任何規定須予披露之任何事項，亦無任何與彼
重選有關而須提呈股東注意之其他事項。




